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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人民法院发布三起金融犯罪典型案例
□通讯员 位士栋

为进一步揭示非法金融活动的犯罪手段和危

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近日，鹿邑县人民
法院从近年审理的案件中，精选三起金融犯罪典型
案例并予以发布，提醒广大群众提高警惕。

案例一：田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关键词】“有钱还”APP 发展会员 返利 传销活动

基本案情

2022 年 5 月，田某通过微信结识“上线”陈某。
陈某向田某宣称，投资几百元便可挣大钱。 田某按
照其引导下载了“有钱还” APP ，并支付 600 元成为
会员。 成为会员后，田某开始按照要求发展会员，要
求后续参加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
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
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截至案发，
田某发展成员 300 人左右，违法所得 1.52 万元 (已
退赃)。 2023 年 6 月 15 日，田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田某组织、领导以提
供服务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
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骗取财物，其行
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
名成立。 田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属于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从轻、减轻处
罚，并可适用缓刑，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
纳。 遂依法判决被告人田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同时，判决违法所得 1.52 万元予以追缴（已追
缴），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案例二：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关键词】基金会 未经批准 高息诱饵

基本案情

2017 年至 2020 年， 李某在担任某基金会县区
办事处负责人期间，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未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批

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 经鉴定，李某共非
法吸收 94 人存款，金额 1068 万元，已退还集资参与
人本息 28.43 万元，造成损失 1039.57 万元，李某非
法获利 10.68 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伙同他人违反国
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未经国家相关金融部门批
准，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向社
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存款，数额巨大，扰乱金融秩
序，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李
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
依法可从轻处罚。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

李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同时，责令被告人李某退赔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得 10.68 万元， 并按比例返还
集资参与人；已查封的不动产等财物依法变卖后返
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案例三：马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关键词】投资 股权 参与分红

基本案情

2017 年 6 月，马某等 7 人注册成立河南某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马某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该
公司以“一村一店（超市）”项目为名，宣称可解决农
村老人生活就业问题，并通过周会、周年庆活动等形
式对外宣传，招揽人员开店。 之后，马某又以缴纳 3
万元获得公司千分之一股权、参与利润分红为诱饵，
吸引大量人员投资。 然而，在受害人缴纳费用后，马
某等人随即失联。 经公安机关查证，该公司通过上述
方式吸收薛某等受害人资金共计 180.17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作为河南某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未经批准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依
法判决被告人马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
期徒刑 2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 同时，责令马
某退赔被害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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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执法进行时

雷霆出击保畅通
交通执法显成效

□通讯员 翟小丹

本报讯 连日来， 鹿邑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积极响应上级部署要求， 紧紧围绕 “百吨
王”货车安全隐患整治及“打非治违”重点任务，全
力构建交通运输联合监管体系， 以雷霆之势严厉
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为筑牢公路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该
大队领导班子闻令而动， 第一时间召开专项部署
会议，细化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每项工
作落实到人、每个环节无缝衔接。 各执法中队迅速
响应，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在辖区内掀起交通运
输秩序整治攻坚热潮。

执法行动中，全体人员紧密协作、协同作战，
充分展现出过硬的执法能力与强大的团队战斗

力。他们采用“定点值守+流动巡查”“错峰执法+突
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国省道、物流园区、交通
枢纽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排查。 同时，依托科技
治超手段，运用动态称重检测设备、非现场执法系
统精准锁定违法车辆， 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深挖
非法营运线索，实现执法行动的高效化、精准化。

截至目前，此次专项执法行动战果显著，该大
队累计查扣超限超载货车 8 台， 其中 7 台 “百吨
王”货车已依法处理完毕，剩余 1 台正在履行处理
手续； 查处涉嫌非法营运车辆 6 台，5 台已完成处
罚，1 台待处理；查扣 2 台无营运证货车，均已处理
完毕；另查获 1 台营运证过期挂车，已依法暂扣并
实施处罚。 每一起案件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形成了有力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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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向群众普及反诈知识。为提升辖区涉农企业及群众的防诈
骗意识，7 月 4 日， 商水县公安局张庄派出所民辅警深入辖区粮食
收购站、面粉厂等涉农企业，开展预防电信诈骗及接触性诈骗宣传
教育活动。 通讯员 林漪婷 摄


